
河北农业大学 2026 年博士研究生

待录取考生须知

一、录取信息确认

待录取考生务必于 6 月 9-10 日登录“河北农业大学研究生招生

管理系统”，点此登录（建议使用谷歌或 IE8.0 及以上版本浏览器），

按照系统提示先完成注册，再登录系统；在“博士招生”模块下，

“录取及邮寄信息确认”界面：

（一）考生本人需对录取库中姓名、性别、证件号码、录取学

习方式、录取专业、录取类别、定向就业单位（仅定向就业考生）

等关键信息核对确认。“确认”按键在页面最下方。

若有问题，请联系研究生招生办公室，电话：0312-7521303

（二）考生需在邮寄地址栏目，按照系统页面中“温馨提示”

要求，修改本人接收录取通知书的邮寄地址。

我校将按此地址以特快专递的形式将录取通知书邮寄给考生。

录取通知书邮寄时间另行通知（预计 7 月份）。

二、全日制非定向就业的考生需提交以下材料

（一）档案

1.考生需登录“河北农业大学研究生招生管理系统”，在“博

士招生”模块下，“调档函”界面中下载调档函，并交至本人档案

所在单位办理调档事宜。

档案接收地址、部门、联系人及联系电话详见调档函。

档案邮寄截止时间为 2026 年 7 月 10 日。

2.注意事项

（1）录取类别为非定向就业的考生，入学报到时档案仍未转入

学校者，学校将不予办理入学手续。

http://yjshzhshxt.hebau.edu.cn/10086/user/login/login


（2）录取类别为定向就业的考生不转档案。

（3）若档案所在单位要求必须用加盖公章的调档函原件，请与

研招办联系，联系电话 0312-7521303。

（4）请在 7 月 10 日前完成调档函下载和档案邮寄工作。

（二）户口迁移证（入学报到时提交）

户口是否迁到学校由本人自愿决定。保定市区外的同学如迁移

户口，请在入学时办理户口迁入手续时提供：

1.省内考生：

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（户口页）原件及户主页复印件、身份证

复印件和录取通知书复印件。

2.省外考生：

户口迁移证原件、身份证复印件和录取通知书复印件。户口迁

移证内各项内容须真实准确，户口迁往地一栏一律填写“河北省保

定市河北农业大学”。

来自本校的学生及保定市区的同学，不需办理户口迁移。

（三）党组织关系转接

1.党组织关系在河北省内的党员，须在全国党员管理信息系统

内，通过网上组织关系转接子系统办理。接收单位（考生考取的学

院）填写要求如下：

填写“中共河北农业大学**学院委员会”。

2.党组织关系在河北省外的党员，如果在全国党员管理信息系

统内能直接转出，参照河北省内办理；如果不能直接转出，须开具

纸质组织关系介绍信，组织关系介绍信抬头为：中共河北农业大学

委员会，接收单位为：河北农业大学**学院（考生考取的学院）。

入学后两周内学生本人将介绍信交到培养学院党组织，由培养学院

统一办理转接。



（四）团组织关系转接

需要线上线下同时接转。

接收单位填写要求如下：填写“共青团河北农业大学**学院委

员会（考生考取的学院）”。

1.线下团关系转接：需要本人开学报到后将团员证以及介绍信

交至所在班级团支部，并由团支部所在培养学院团委统一办理接转。

2.线上团关系转接：需要各位团员通过智慧团建系统申请转入

考入培养学院团委相应团支部。

三、各学院档案接收及党、团组织关系转接联系方式

学院 联系人 联系电话

经济管理学院 高老师 0312-7528953

生命科学学院 李老师 0312-7528515

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张老师 0312-7521761

食品科技学院 赵老师 0312-7528182

城乡建设学院 闫老师 0312-7521563

机电工程学院 李老师 0312-7521036

农学院 郭老师 0312-7528101

园艺学院 张老师 0312-7528319

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

（国土资源学院）
赵老师 0312-7528202

植物保护学院 刘老师 0312-7528161

动物科技学院 卫老师 0312-7528361

林学院（园林与旅游学院） 杨老师、宿老师 0312-7528775

动物医学院（中兽医学院） 宋老师 0312-7520188



四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所有拟录取考生向我校提供的材料必须真实可靠，如发现

提供虚假材料者，将取消其录取资格或学籍，后果由考生负责。

（二）有关招生录取事宜将及时在河北农业大学研究生招生信息

网进行公告，请各位考生予以关注。

河北农业大学研究生学院

2026 年 6 月 8 日


